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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式手枪 ３ 支、 仿 “五四” 式 ２ 支、 子弹 ５９ 发ꎬ 协助外省公安机关追回赃车 １ 辆ꎬ 上缴被盗

机动车 ２ 辆ꎬ 治安拘留 ３ 人ꎬ 收缴管制刀具 １０３ 把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枪支弹药、 爆炸物品和管制刀具专项行动ꎮ 共出动警力 ２００

余人ꎬ 警车 ５０ 余台次ꎬ 召开群众大会 ２３ 次ꎬ 教育面达 ９０％ ꎬ 共收缴非法枪支 １０３ 支 (其中销毁 ２２
支)、 超范围枪支 ２ 支、 子弹 １３２ 发、 管制刀具 ３１２ 把 (其中销毁 １９７ 把)、 炸药 ２０ 余公斤、 引线 １５０
米ꎻ 按照省、 州的统一安排部署ꎬ 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开始ꎬ 相继开展两次集中清查被盗抢汽车专项行动ꎬ 在

上占、 下占、 城区、 河西、 拉日马五个片区同时开展大清查ꎬ 检查各类机动车 ４８００ 余辆ꎬ 查获被盗机

动车 ３ 辆ꎬ 同时还查获非法盗运的柏木木料 １２ 立方米ꎬ 协助外地追回赃车 ２ 辆、 查获假钞 ８４００ 元ꎮ

第四节　 治安管理

一、 治安承包责任制

１９８８ 年ꎬ 全县实行治安承包责任制ꎬ 共有 ２４４ 个治安承包点ꎮ 各区乡在落实生产责任制的同时ꎬ
结合各地实际ꎬ 总结以往经验教训ꎬ 制定和修改充实治安承包的内容、 职责和措施ꎬ 一般由自然村

(生产队) 为承包单位向乡上承包ꎬ 以治保会 (治保小组) 或村民委员会为主体负责承包ꎬ 结合各自

特点订立民间公约ꎮ 治安承包的主要内容是加强法制宣传ꎬ 遵纪守法教育ꎬ 不偷不抢、 不酗酒肇事、
不打架斗殴ꎬ 做好安全防火ꎬ 安全生产ꎬ 维护交通秩序ꎬ 调处民间纠纷等ꎮ 各单位和部门也根据各自

的工作业务性质ꎬ 进一步制定和落实安全责任制ꎬ 做到奖惩兑现ꎮ 在各乡镇落实专人分管和具体抓社

会治安工作的人员ꎬ 充分发挥治保、 调解组织的积极作用ꎮ 针对各个时期治安上的突出问题ꎬ 采取集

中时间进行整顿ꎬ 凡属出现在本地区的治安、 交通、 纠纷等问题ꎬ 不管是本地人员或是外地人员的违

法行为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ꎬ 乡里要依法调处ꎬ 按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的规定ꎬ ５０ 元以下罚款ꎬ
乡上可以裁定ꎬ ５０ 元以上罚款和行政拘留ꎬ 应搜集材料提出处理意见报县公安局审批后执行ꎻ 属刑

事案件ꎬ 要大力协助公安机关破案ꎬ 发案后除保护好现场外ꎬ 要及时组织人员控制和追捕逃犯ꎻ 对各

类纠纷和肇事苗头ꎬ 要及时掌握和缓解矛盾ꎬ 防止激化ꎮ 在维护社会治安中ꎬ 要贯彻人人有责的原

则ꎬ 社会治安的好坏ꎬ 要列为总结评比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ꎮ 本着政治鼓励为主并给予适当的经济奖

励ꎬ 对有功人员ꎬ 专案实行专奖ꎬ 一般年终进行评奖ꎬ 奖励经费除统一由生产承包奖励费内开支外ꎬ
可在罚款中按比例提出奖金或误工补助ꎬ 其余交公安局上缴财政ꎮ

二、 “１１０” 警务

(一) “１１０” 成立

新龙县公安局 “１１０” 全称为新龙县公安局巡警大队ꎬ 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正式挂牌成立ꎬ 该机

构规格为县公安局所辖的股级ꎬ 设大队长 １ 人ꎬ 指导员 １ 人ꎬ 所属人员 １０ 人ꎮ “１１０” 工作人员由公

安局现有干警中选派 ５ 人ꎬ 从外单位择优选调 ５ 人到新成立的巡警大队工作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ꎬ 为缓解治安防范方面警力不足的情况ꎬ 县委、 县政府挤出资金面向社会择优录用

了 １０ 名治安协警员ꎬ 结合公安工作实际ꎬ 对录用的 １０ 名治安协警员进行业务知识的传授和体能的强

化培训ꎮ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ꎬ 将 １０ 名治安协警员分配到 “１１０” 巡警大队工作ꎬ 截至 ２００２ 年底ꎬ “１１０” 巡

警大队干警及治安协警员总数达 １６ 人ꎮ 后由于工作中的人事调动ꎬ 加上单位选调的 ５ 人期满ꎬ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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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 “１１０” 巡警大队总人数为 １２ 人ꎮ
(二) “１１０” 管辖及职责

１􀆰 “１１０” 管辖城区范围内的治安秩序ꎮ
２􀆰 “１１０” 受公安局的委托罚款在 ２００ 元以内ꎬ 法律手续必须完备、 齐全ꎮ ５０ 元以内 “１１０” 自

行决定ꎬ 超过 ５０ 元以上的报公安局领导批准ꎬ 特殊情况先行处理ꎬ 事后报经局领导批准ꎮ
３􀆰 “１１０” 可以留置盘查 ２４ 小时ꎬ 需关押必须经局领导同意ꎮ
４􀆰 “１１０” 拘留违法人员必须报经局领导同意ꎮ
５􀆰 “１１０” 接到报警必须在 ５ 分钟内出警ꎬ 做到快速反应ꎬ 及时处置ꎮ “１１０” 对城区的社会治安

实行昼夜 ２４ 小时巡逻值班ꎮ 主要对城区的社会面的控制ꎬ 打击和预防违法犯罪ꎬ 并根据案件的性质

自行处置或移交相关科室ꎮ 各类治安案件必须在 ２４ 小时内处理完毕ꎬ 对无法进行及时处理的移交相

关科、 所、 队ꎮ ２４ 小时内不能作出处理的移交城关派出所ꎮ
各类刑事案件必须做好现场保护ꎬ 同时要移交刑警大队ꎮ
(三) “１１０” 接警处警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ꎬ “１１０” 巡警大队共受理各类治安案件 １２２ 起ꎬ 其中打架斗殴 ６７
起ꎬ 盗窃 １８ 起ꎬ 酗酒闹事 ２１ 起ꎬ 纠纷 １４ 起ꎬ 抢劫 ２ 起ꎬ 群众救助 １８ 起ꎮ

２００３ 年ꎬ “１１０” 巡警大队全年共受理各类治安案件 ６３ 起ꎬ 查处 ６２ 起ꎬ 查处率 ９８％ ꎬ 全年共受

理求助 １８ 次ꎬ 调解各类民事纠纷 １２ 起ꎬ
２００４ 年ꎬ “１１０” 巡警大队全年共受理各类治安案件 ５４ 起ꎬ 查处 ５２ 起ꎬ 查处率 ９６􀆰 ３％ ꎬ 全年共

受理求助 ２０ 次ꎬ 调解各类民事纠纷 ２０ 起ꎬ 登记流动人口 ３２３ 人ꎬ 行政拘留 １６ 人ꎬ 警告 １０ 人ꎬ 全年

罚款 １０５０ 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１１０” 巡警大队全年共接警 １８７ 起ꎬ 处警 １７３ 起ꎬ 处警率为 ９２􀆰 ３％ ꎬ 其中调解各类民

事纠纷 ２０ 起ꎬ 登记流动人口 １２７ 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１１０” 巡警大队共接警 ２６８ 起ꎬ 处警 ２５７ 起ꎬ 处警率为 ９５􀆰 ８９％ ꎬ 其中接待群众求助 ６７

起ꎬ 调解民事纠纷 ９２ 起ꎮ
(四) 社区警务

为贯彻落实公安部、 民政部 «关于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意见» 和 «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实施社区

警务战略的意见»ꎬ 县公安局大力推进社区警务建设ꎬ 建立健全新型警务运行机制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ꎬ 县公安局宣布成立社区警务领导小组ꎬ 下设办公室ꎮ 在城区范围内 (含如龙镇、 甲拉西乡) 建

立治保会 ２３ 个ꎬ 治保人员 １１４ 人ꎮ 其中: 中心街警务区治保会 １２ 个ꎬ 治保人员 ５７ 人ꎻ 上街警务区

治保会 ５ 个ꎬ 治保人员 ２９ 人ꎻ 磨房沟警务区治保会 ６ 个ꎬ 治保人员 ２８ 人ꎮ 确定二级防控单位 ２０ 个ꎬ
其中中心街警务区 １４ 个ꎻ 上街警务区 ４ 个ꎻ 磨房沟警务区 ２ 个ꎮ 建立健全内部值班、 安全保卫制度ꎮ
巡警大队内部固定社区民警及社区民警所管辖社区ꎬ 要求社区警务工作责任到人ꎬ 谁主管谁负责ꎮ 要

求社区民警转变工作作风ꎬ 为民办实事、 办好事、 排忧解难ꎮ 社区民警对所辖社区进行对外来人员进

行管理、 登记、 造册、 上门办证ꎬ 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 政策、 法律法规ꎻ 走访社区、 摸排社区治安

状况ꎬ 走访群众ꎬ 了解民情ꎬ 为民排忧解难ꎬ 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ꎬ 确保社区的安全ꎻ 对重点防控单

位、 安全保卫情况进行监督ꎬ 定期进行抽查ꎬ 督促治保人员做好本职工作ꎬ 确保单位内部安全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ꎬ 社区警务建设全面铺开ꎮ 第一步工作由县公安局巡警大队负责对辖区基本人

口信息进行统计造册、 建档ꎮ 辖区共 ６１３９ 人ꎬ 其中外来人口 ９２８ 人、 常住人口 ５２１１ 人ꎮ 其中: 中心

街警务区暂住人口 １２０ 户 ２７２ 人ꎬ 务工人口 ２２５ 人ꎬ 常住人口 ３８２ 户 ９３１ 人ꎻ 上街警务区暂住人员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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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１８８ 人ꎬ 务工人员 ２９ 人ꎬ 常住人员 ３３１ 户 １０６２ 人ꎻ 磨房沟警务区暂住人口 ６２ 户 １４３ 人ꎬ 务工人员

７１ 人ꎬ 常住人口 ６２５ 户 ３２１８ 人ꎮ 协助国保大队对城区两座寺庙僧侣建档管理ꎬ 则热寺僧侣共 １００ 人ꎬ
依西寺僧侣共 １５１ 人ꎮ

为了更好巩固 ２００３ 年社区治安逐步稳定的良好势头ꎬ ２００４ 年经过巡警大队领导对三个警务区的

治安形势的深入调研ꎬ 决定在磨房沟片区开展 “全民动员创安全文明社区” 活动ꎮ ５ 月 １６ 日ꎬ 此项

工作全面铺开ꎬ 社区民警经过深入走访在社区居民中召开座谈会ꎬ 就 “全民动员创安全文明社区”
工作的目的、 意义ꎬ 所要达到的效果及需要做的工作一一详细向社区居民作了讲解ꎬ 兼顾 “左邻右

舍” 安全共同创造 “零发案、 零违纪” 的安全文明社区ꎬ 通过警民携手ꎬ 共同维护了社区安全ꎬ 保

障了人民生活的安全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由于警力不足等原因ꎬ 中心街片区不再设立警务室ꎬ 中心街片

区由巡警大队统一管理ꎮ

三、 集中整顿社会治安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ꎬ 县公安局拉日马治安工作组ꎬ 对拉日马乡社会治安进行集中整治ꎬ 从 ８ 月 ２０ 日至

９ 月 １３ 日举办一期拉日马治安学习班ꎬ 共处理和解决治安案件 ３２ 起ꎬ 其中斗殴 １７ 起、 一般盗窃 １４
起、 损毁私人财产 １ 起ꎬ 涉及违法人员 １０３ 人ꎬ 这次整治不仅让违法人员认真改正错误ꎬ 同时也给广

大牧民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知识课ꎮ
２０００ 年 ７—８ 月ꎬ 新龙县公安局组成工作组在拉日马辖区开展争归工作ꎬ 大力宣传投案自首才是

唯一的出路ꎬ 由于党的政策、 国家法律的声势大、 震慑大ꎬ 辖区内的 ５ 名在逃犯先后投案自首ꎬ 使辖

区内再无一逃犯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公安、 卫生防疫、 城市建设、 工商、 地税、 农机、 运管等行政执法部门在城区范围内

开展 “什么问题突出ꎬ 就整治什么” 的严打整治行动ꎮ 在两个多月的严打整治过程中ꎬ 新龙县各单

位共组织 ５ 次联合整治行动ꎬ 查处违章ꎬ 违法行为 ９７ 次ꎬ 其中卫生防疫部门 ４ 起 (次)、 城建部门 ８
起 (次)ꎬ 运管、 交警、 农机等部门清查各种机动车辆 ３５２ 台 (次)ꎬ 纠正违章 ７６ 台 (次)ꎬ 处罚违

章搭人 １５ 人 (次)ꎬ 罚款 ６００ 元ꎬ 公安消防部门 ７ 起 (次)ꎬ 罚款 ２００ 元ꎬ 公安治安部门在加大巡逻

力度的同时ꎬ 查破治安案件 ９ 起ꎬ 拘留 ８ 人ꎬ 罚款 ４００ 元ꎬ 破刑事案件 １ 起ꎬ 查处治安案件 ９ 起ꎮ 其

中: １ 起利用宗教身份假冒和尚、 尼姑骗取钱财ꎬ 涉案 ６ 人均被依法拘留 １５ 日ꎻ １ 起非法收购运输生

产性废旧金属ꎬ 被治安罚款 ２００ 元ꎻ ２ 起盗窃他人财物ꎬ 涉案人员 ３ 人 (２ 人被治安拘留 ５ 日ꎬ １ 人

被治安罚款 １００ 元)ꎻ ５ 起打架斗殴ꎬ 分别被处拘留、 罚款ꎬ 同时追回被盗摩托车一辆ꎬ 为群众挽回

损失 ８４００ 元ꎮ 在拉日马片区社会治安集中整治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开展ꎬ 共调解纠纷 ４ 起ꎬ 排查清

理登记外来人员 １９１ 人ꎬ 整治治安乱点 ３ 个ꎬ 破获盗窃案 ３ 起ꎬ 抓获贩卖枪支嫌疑人 １ 人ꎬ 各种社会

治安问题有了明显下降ꎮ

第五节　 户政管理

一、 户口管理

(一) “农转非” (农业户口转成居民户口) 工作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９７ 年先后 ３ 次为干部职工家属办理了户口 “农转非” 和粮食的供应问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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